
金門縣自來水廠用戶用水設備表後工程設計圖審查申請表 

※申請人請填寫雙框線部分 

收件編號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件日期：         

設計人 建築師事務所 建照號碼 金門(縣) 府建字第     號 

(請蓋建築師大小章) 

樓層/地下層 戶數 預定竣

工日期 
 年   月  日 

/  

□住宅□辦公室□廠房□學校□旅館□醫院□其它 

□變更案   □附原合格舊圖    □附建築副本圖 

變更項目:□戶數 □水池水塔 □水表口徑 □管材□其它 

申請地點  原核准審圖文號: 

起造人  連絡人  

電 話  電話/E-Mail  

※請於審查合格後洽本廠櫃枱繳費，憑收據領取合格函 

  

退回補正一 □撤案，申請人要求領回 □審查 

收件編號： 費用 NT$: 

收件日期： 建地轄區服務所： 

審查 

結果 

□合格 

□不合格 

費用 NT$： 審查 

結果 

□合格 

□不合格 

□設計用水量(    噸) 

承辦  承辦  

複核  複核  

核定  核定  

簽收 
具領人： 

TEL：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/    
簽收 

具領人： 

TEL：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/    

 

退回補正二 

獨立表： 

 

總表： 

 

分表： 

 

公共水表： 

收件編號： 

收件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

審查 

結果 

□合格 

□不合格 

費用 NT$: 

承辦  

複核  

核定  

簽收 
具領人: 

TEL:         日期:  / 

 

編號：A01 

110.01修 


